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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 

本人（单位）（全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申

请设立/变更文化艺术培训机构，特作出如下承诺： 

本人（单位）承诺本培训场所已符合《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

全要求》，场所所在建筑为合法建筑，场所满足公众聚集场所投

入使用、营业的各项消防安全条件；在使用、营业过程中遵守

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，确保消防安全。若有违反承诺

（或者做出不实承诺），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由本人（单

位）承担。 

上述承诺均是本人（单位）真实意思表示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
